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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顾洁苗 张茹颖 本报记者 高敏

老人在养老院自己的房间里，被同室老人用拐杖殴打

致死，事发后打人的老人也患病去世。那么，谁该对被打

老人的离世负赔偿责任？近日，仙居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

生命权纠纷案。

90多岁的张大爷生活无法自理，2018年，儿孙们将他

送到仙居某养老院托养、护理，还隔三差五去探望。

然而，2019年7月的一个中午，张大爷在养老院的房

间内遭遇同室的秦大爷的殴打，被发现后送往医院，最终

抢救无效死亡。

秦大爷也已91岁，刚入住养老院一个星期。当天，他

拿起其他老人留在房内的拐杖无故殴打张大爷。经公安

机关鉴定，秦大爷患血管性痴呆，属无刑事责任能力。事

情过了没多久，秦大爷也患病去世。

此后，张大爷的家属将秦大爷的子女及养老院告到法

院，认为秦大爷的故意伤害行为和养老院疏于管理、严重

失职是导致张大爷死亡的直接原因，要求两方赔偿经济损

失40余万元。

秦大爷的子女表示，他们虽然对父亲具有赡养义务，

但并非张大爷死亡的直接侵权人，而且父亲已经托养给养

老院，他们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养老院作为提供有偿服务

的专业养老机构，事发一段时间后才有工作人员赶到现

场，如果能及时发现制止，张大爷就可能不会死亡，这属于

养老院的管理疏漏，故应由养老院承担赔偿责任。

但养老院认为，他们日常管理中有护工定时巡查、视

频监控等，事发当天也在第一时间报警、叫救护车，已尽到

全部注意义务。而且，秦大爷入住时，双方签订了“乙方在

院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等所造成的

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的豁免条款。张大爷的死亡结果是

秦大爷的加害行为所致，养老院并非共同加害行为人，无

需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虽然秦大爷的民事行为能力未经鉴定，但

综合公安机关鉴定及现有证据，可以认定秦大爷不具备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秦大爷的子女是其监护人。根据侵权责

任法的规定，监护人对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

责任是法定责任。也就是说，只要被监护人损害他人民事

权益，监护人就应承担民事责任，不论监护人是否有过

错。因此，本案中秦大爷在养老院托养并不能免除其子女

的监护责任。秦大爷的加害行为是张大爷死亡损害后果

的主要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该责任由其具有监护能力

的成年子女承担。

从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证实，秦大爷打人所使用的拐

杖是其他老人遗留在房内的，养老院作为管理人，对可能

具有一定危害性的拐杖没有尽到及时清理义务。在张大

爷基本丧失自理能力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与其身体健康状

况相适应的护理措施，在张大爷被打伤间隔时间较长后才

发现，最终导致其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因此，养老院

没有完全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对张大

爷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次要赔偿责任。

最终，在法院、乡镇街道、民政部门等共同组织调解

下，原被告达成调解协议：由秦大爷子女赔偿张大爷家属

12.3万元，养老院在已垫付的3000元医药费外再赔偿6.7

万元。

法官提醒：
养老机构要提高管理能力，重视对老人入住前的健康

检查，保护好养老人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子女将老人送

到养老院并不是“一劳永逸”，不能隐瞒老人的健康状况，

更要常去看望老人，履行好监护责任，让老人安度晚年。

见习记者 杨思思 通讯员 茅启伟

日常工作中，找朋友代班并不少见，可如果

代班的人又找了“临时代班”，还在顶岗时发生意

外受伤，这里面的责任该怎么划分？

许女士是慈溪市某公司食堂工作人员，平日

里与在某学校食堂工作的单女士关系较好。疫

情防控期间，学校食堂未营业，单女士闲赋在

家。今年3月，许女士因身体原因需要休息，便找

单女士帮忙代班一段时间。这期间的一天，单女

士因为家中有急事，又找了原来同在学校食堂工

作的张女士做“临时代班”。哪料到，张女士在代

班当天，不慎在公司食堂摔倒导致尾椎骨骨折。

意外发生后，承包该公司食堂的负责人承担

了张女士全部治疗费用，许女士、单女士也都前

去看望，并给予张女士一定的慰问金。

伤势好转后，张女士向食堂承包方、单女士

提出“要求赔偿自己受伤期间的伤残赔偿金、营

养费、误工费、看护费等费用”。

食堂承包方认为，张女士并非自己公司员

工，他们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邀请张女士过来帮

忙。意外发生后，食堂已经赔付了张女士所有的

医疗费，其他费用不应再由食堂承担。

单女士则认为，虽然自己邀请张女士帮忙，

但自己已经上门慰问，何况张女士受伤和她自己

也有关系。

由于赔偿金额谈不拢，张女士找到了庵东镇

人民调解委员会寻求帮助。

调解员通过电话问询、走访事发地等方式，

发现食堂存在管理过失，对代班行为并未提出异

议；许女士没有及时了解单女士的工作情况；单

女士私自邀请张女士代班并没有及时告诉食堂

方、许女士；张女士明知去食堂代班，根据自己对

原有职业的危险认知，却仍然穿着高跟鞋，最终

导致自己滑倒摔伤，也应负有一定责任。

理清来龙去脉后，调解员把四方当事人聚到

一起，从法律层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再次分析。

食堂管理人员在张女士出事后表示“自己并不同

意”，但在许女士告知找人代班时也并未明确表

示拒绝，且当天张女士穿高跟鞋进行作业时，食

堂方也未采取相应的制止措施。张女士为该食

堂工作期间，应视为张女士与食堂承包公司之间

实际建立了临时性的雇佣关系，事故发生在张女

士工作过程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

定，在此过程中造成的损害食堂承包公司应承担

一定责任，并有权向许女士和单女士进行追偿。

最终，四方达成一致协议。食堂承包方除前

期支付张女士所有的治疗费用外，另一次性补偿

张女士3300元；许女士和单女士除前期慰问金

外再每人一次性补偿张女士1000元。

拿着借条上法院，
为何不能拿到钱？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刘竹柯君 王经展

拿着借条上法院要求被告还钱，却没能如

愿拿到钱，这是为何？近日，玉环法院、台州中

院就审理了这么一起民间借贷案。

2012年，白某在叶某追求下，与他确立了

恋爱关系。不久，她发现叶某已经结婚。叶某

表示自己一定会离婚，白某相信了。

2013年9月，叶某在白某准备的借条上签

了名字，借条载明“叶某共向白某借款现金30

万元”，并注明如果叶某不能够在一年后兑现结

婚承诺，必须全款归还。

由于叶某未能兑现承诺，双方对还款也有

争议，去年6月，白某将叶某诉至法院，要求其

偿还借款30万元。

庭审现场，白某出具了借条、自己的信用卡

消费及记录、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十几万是

现金交付，其他的钱包括他刷我的信用卡、我给

他转账，还有他让我给他朋友转的钱。”

“从转账记录可以看出，白某给叶某转账金

额都很小，最多不超过5000，这不符合民间借

贷习惯，更像是情侣间周转。”叶某代理人说，

“叶某是有用白某的信用卡，但他也给对方买包

和香水，双方都有付出。”

为何要在借条上附加结婚承诺？白某表

示，自己写借条的原因，就是想让叶某承认借钱

了，由于对叶某仍有幻想，所以加了这句话。

“我以为借条只是一个结婚承诺，也打算跟

她在一起，就签了字。”叶某说。其代理人补充

道，“借条是对婚姻的承诺，并非借款的真实意

思表示。”

法院审理认为，正常民间借贷出具的借条

内容，应与借款事项有关，如说明利息、还款日

期等，但本案借条却具有结婚承诺的意思，结合

原被告当时的关系及借条内容，被告称“该借条

并非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一定合理性。

就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及信用卡消费、取现记

录等证据，仅显示被告有收到原告小额款项，这

更符合情侣之间的赠与，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

易习惯。此外，原告指证其受被告指示向他人

汇款应算为被告的借款，被告已当庭否认，故原

告在没有其它证据印证下，法院不予认定。

据此，玉环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近日，经台州中院二

审，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叶某支付白某5万

元，本案就此了结。

原以为捡到了便宜
没想到却是事故车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程辉

原以为自己捡便宜低价买到了一辆二手宝

马车，没想到却是事故车。不久前，桐乡的钟先

生就碰上了这样一件麻烦事。

为方便出行，钟先生今年2月通过二手车

行向沈某买了一辆宝马X6二手车，总计18.3

万元，当时口头说好车子未发生过重大事故。

开了一阵子后，7月6日，车子因出现漏水

及电路故障被送修。期间，钟先生查询第三方

验车平台才发现，汽车A柱竟然有过拆装！“修

理师傅说如果不是事故车，不可能会去拆装汽

车A柱。”钟先生认为沈某有意隐瞒了车况，涉

事的宝马车发生过较大事故，要求退车。在与

原车主沈某和二手车行多次交涉无果后，10月

21日，钟先生向桐乡市消保委求助。

消保委介入后，立即联系各方调解。经工

作人员耐心释法说理，最终各方自愿达成协议：

考虑到汽车使用折损，由被诉人沈某以16.1万

元回购该车辆，车辆保险归沈某；车辆维修费用

1.4万元由被诉人沈某承担，待车辆过户时，车

款一次性付给投诉人钟先生。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二手车时，一定

要签订合同，要特别注意合同中的相关条款，如

对“事故车”的事故范围进行约定等，以保障自

身权益。

养老院里，
九旬老人被另一名九旬老人殴打致死
这起生命权纠纷怎么判

许女士找单女士代班 单女士又找张女士代班
顶岗的张女士摔倒受伤，谁来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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